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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常见问题解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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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问题一】：采购人如何规范选择采购代理机构？ 如

何鉴别采购代理机构的专业能力？ 如何选择有责任心的采

购代理机构和负责任的项目经理？ 

答：选择采购代理机构是法律赋予采购人的权力。采购

人选择采购代理机构，一是从财政部门建立的政府采购代理

机构名录中选择，这是基本要求;二是可以通过竞争方式，选

择有能力且负责任的，建立自己专属的采购代理机构库。三

是建立采购代理机构绩效考评制度，鼓励采购代理机构依法

依规为采购人提供高质量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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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别采购代理机构的专业能力：可以通过员工从业经验、

参加政府采购培训以及代理项目的业绩进行评价。 

 

选择有责任心的采购代理机构和负责任的项目经理：应

当看看当地财政部门和权威媒体发布的信用评价记录。 

 

【问题二】：对 1000 万元以上货物、服务采购项目，

如何规范开展采购需求调查？可以将评审专家论证意见作

为开展采购需求调查的依据吗？ 

答：开展采购需求调查的目的是获得可用信息，为确定

采购需求、编制采购实施计划服务。 

规范开展采购需求调查，其核心在于： 

一是调查的对象应当具有代表性，且不少于三家。“代

表性”指的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代表性;老企业与新企业的

代表性;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的代表性;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

的代表性;各种技术路线的代表性;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代表性

等。总之，不能歧视供应商。 

二是与采购项目的具体情况相适应。 

三是可以通过咨询、问卷、论证等方式开展需求调查。 

需要注意的是，在调查过程中，采购人要确保不会通过

需求调查让参与需求调查的供应商获得优势地位，不能给参

与需求调查的供应商留下已稳获政府采购合同的感觉。“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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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论证”是需求管理制度规定的调查方式之一。基于市场主

体调查的专家论证意见可以作为开展采购需求调查的依据、

确定采购需求参考。需要强调一下，进行采购需求的调查、

审查是采购人的主体责任。 

 

 

【问题三】：供应商中标（成交）后又找理由放弃，采

购人也同意，如何处理？ 

答：供应商放弃中标（成交）项目的，应当依法承担法

律责任。供应商放弃中标（成交）不能因采购人同意而免除

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。 

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（成交）项目，

视为无正当理由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规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

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

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

情节严重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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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问题四】：货物类采购项目必须规定核心产品吗？核

心产品可以规定多个吗？如果可以规定多个，采用非招标方

式采购的货物，确定核心产品的依据是什么？ 

答：核心产品是针对非单一产品项目采购的专用术语。 

依据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

部令第 87 号，以下简称 87 号令）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，

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，采购人应当根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、

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核心产品，并在招标文件中载明。 

87 号令并未对核心产品的数量作出限制性规定，但确定

多个核心产品时，“多家投标人提供的核心产品品牌相同的”

至少有两种释义，即核心产品品牌“均”相同和“任一”核

心产品品牌相同。为减少争议，建议规定一个核心产品品牌

相同即为核心产品品牌相同。 

非招标方式采购非单一产品项目时，可以参照 87 号令

的相关规定并在采购文件中明确。也可以按照财政部办公厅

发布的《关于多家代理商代理一家制造商的产品参加投标如

何计算供应商家数的复函》(财办库〔2003〕38 号)执行：应

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，同一品牌同一型号产品只能由一

家供应商参加。如果有多家代理商参加同一品牌同一型号产

品投标的，应当作为一个供应商计算。公开招标以外采购方

式以及政府采购服务和工程，也按此方法计算供应商家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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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问题五】：采购意向公开后未开展采购活动，第二年

需要重新公开采购意向吗？ 

答：采购意向公开的目的是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，方便

供应商提前了解政府采购信息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

政府采购活动。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

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10 号）关于“采购意向按采购项

目公开”的要求，采购意向应尽早公开。采购预算是年度的，

采购意向公开最早的时间是部门预算“二上”后，其次是部

门预算批复后。 

 

可以总结为：采购意向公开的一般情形是预算“二上”

或预算批复后；特殊情形是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 30日，

适用于预算执行中新增的项目；例外情形是紧急采购、涉密

采购可不公开采购意向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摘自《政府采购信息报》第 1984 期，问题解答人，政府采购信息报社创办社长刘亚利 


